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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实发展 600748 浦东不锈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明 沈浩麟 

电话 021-53858686 021-53858686 

办公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98号金钟广场

20层 

上海市淮海中路98号金钟广场

20层 

电子信箱 sid748@sidlgroup.com sid748@sidlgrou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0,154,976,245.34 39,940,827,301.23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1,785,977,285.45 10,567,586,350.60 11.5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9,815,299.98 -2,948,984,242.25 91.53 

营业收入 4,492,756,529.67 4,349,789,273.04 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429,275,382.86 412,573,827.64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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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97,705,423.84 387,251,647.59 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74 4.05 减少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2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22 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7,28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8.60 896,435,864 0 无 0 

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6 111,779,879 0 无 0 

君证（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63 66,908,443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91 35,218,663 0 无 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72 31,770,459 0 无 0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43 26,441,7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3 24,616,150 0 无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

-嘉睿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28 23,585,227 0 无 0 

上银基金-浦发银行-上海国

盛（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1.19 21,883,398 0 无 0 

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17 21,585,22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第 1 名、第

2 名、第 6 名、第 9 名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 名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第

2 名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同受上海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

三条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第 8 名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中融－嘉睿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发起人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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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名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单一股东均为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三条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上海实业发

展股份有限

公 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4 上实 02 136214 2016 年 3 月

11 日 

2021 年 3 月

11日（期限：

3+2 年） 

1.1 3.23 

上海实业发

展股份有限

公 司 2019

年公开发行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9 上实 01 155364 2019 年 4 月

24 日 

2024 年 4 月

24 日 

8.9 4.28 

上海实业发

展股份有限

公 司 2020

年公开发行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20 上实 01 163480 2020 年 4 月

28 日 

2025 年 4 月

28 日 

8 2.74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6.91   69.8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3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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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全球各地的经济形势均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在此情

况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央政府加

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全力做好“六稳”和“六保”工作。房地产政策方面，中

央政府依然坚持“房住不炒”总基调不变，房地产金融监管依然从严，地方政府在保障“限购限贷”

等调控底线的情况下灵活因城施策，加大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力度、加快旧改等城

市更新的建设速度，保障我国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有效稳妥实施。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坚持全年工作目标不变，积极灵活

应变，克服重重困难，保障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平稳有序，切实做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1. 市场融资紧抓机遇，加强分红回报股东 

报告期内，公司密切关注资本市场流动性和债券市场动态，敏锐捕捉债券市场窗口期。一方

面，公司提前调动自有资金，于 3 月 23 日顺利完成了“14 上实 01”的本息兑付工作。另一方面，

公司在一季度复工复产后，持续关注债券市场走势，于 4 月底抓住债券市场利率急剧走低的窗口

期，以 2.74%的票面利率发行了人民币 8 亿元的（3+2 年期）公司债券，刷新了 AA+公司所有期

限公司债券利率的最佳发行利率，切实有效降低了公司的中期资金成本。股东回报方面，公司在

2019 年业绩持续向好的情况下，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适当提高现金分红水

平至每 10 股分派 1 元，分红同比增长超过 100%，与广大投资者分享公司经营发展成果。 

2. 多措并举拓展销售，安全生产提速建设 

报告期内，受到疫情影响，传统售楼处现场销售的模式一度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公司下属各

项目公司严格遵守各地方政府的防疫要求，同时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多措并举丰富营销手

段，以线上直播、直播看房等各种新媒体手段进行项目推广和宣传。在线下看房逐步恢复后加强

与意向客户、已签约未回款客户的交流与沟通，加速落实签约、保障落实回款。公司湖州“上实海

上海·天澜湾”、泉州“上实·海上海”等项目均实现逆市畅销。截至今年上半年，公司签约面积约 6.8

万平方米，签约金额约 11 亿元。工程建设方面，公司于报告期内在建项目 9 个，在建面积约 192

万平方米。为了将疫情所造成的停工影响降到最低，公司在落实地方政府复工复产指导意见的前

提下，以“防疫措施落实到位、员工排查管控到位、设施物资储备到位、内部管理措施到位和防疫

宣传教育到位”的“五个必须到位”为自我要求，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快速有效推进项目建设，

保障工程建设重要节点不变。工程新技术运用方面，公司持续完善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与 BIM

技术的应用，为公司未来更好更广地推进绿色、健康建筑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中公司北外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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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工程管理协同平台荣获上海市第二届 BIM 技术创新应用大赛佳作奖。 

3. 不动产经营迎难而上，物业管理众志成城 

报告期内，公司不动产经营针对受疫情影响的情况，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落实租金减免，切

实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上半年，公司根据上海市国资委《关于本市国有企业减免中小企业

房屋租金的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对各不动产租客的经营情况进行排摸调研，了解实际困难，

给予各中小企业租金部分减免的实际支持。同时，公司与合同到期客户积极磋商，采取一定优惠

措施并丰富招商手段，通过网红直播、团购活动等线上销售和文化集市、购物节等新地摊经济拉

升商业项目人气，进一步缓解不动产经营招租和续租压力，实现租金单价曲线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公司广大物业管理员工作为在防疫防控一线的奋斗者，全体上下一心，贯彻所在市、区的联

防联控要求，严格、迅速、有效地做好全部防疫措施，得到各级政府部门和广大业主的认可与肯

定。项目拓展方面，于上半年拓展上海联通机房、上海金融法院、芜湖市政府服务中心等机关项

目 7 个，新增在管面积约 31 万平方米，整体在管面积依然保持在 2500 万平方米以上。 

2020 年下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仍将收到疫情的持续影响，虽然国内经济恢复预期较强，但

仍需警惕疫情反复和国际局势变化等多重压力。中央政府依然将以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合理充

裕的流动性为经济复苏提供较为有利的环境。房地产政策方面，预计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保持不变，

政府将继续在坚持因城施策的情况下做好旧改、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工作，切实“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保障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在此情况下，公司将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房地产市场动

态，聚焦质量效益，聚力新动能培育，注重资源整合，稳步推进改革创新，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1. 关注行业形势变化，动态调整销售策略 

今年下半年公司要持续观察各项目所在地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变化，结合自身库存结构

特点等因素积极主动谋划销售策略，以求抓住市场机遇，促进销售业绩的提升。一方面，公司要

加大泉州“上实·海上海”、湖州“上实·天澜湾”的推盘力度，保障上海静安泰府名邸、上海青浦“上

实·海上湾”四期的持续销售节奏。另一方面，公司也要加快落实上海青浦“上实·海上湾”五期、宝

山顾村项目的销售前期准备工作，力争把握合适销售窗口期实现年内销售。 

2. 克服困难，保证工程计划 

今年下半年公司计划在建面积超过 200 万平方米。一方面，公司要做好工程进度的计划工作，

针对大部分项目施工进度受疫情影响的拖延，精准有效调整施工计划，在安全生产实施到位的情

况下紧抓施工进度。另一方面，公司需继续强化设计管理引领作用，深化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

筑、智慧社区、健康建筑等相关技术研究，形成技术储备。同时继续完善成本数据库，丰富管理

手段，加强日常成本管理。 

3. 不动产主动应对行业变化，物业管理形成品牌合力 

随着传统房地产住宅开发销售模式的不断转变，房地产行业竞争已进入新赛道，产业段、运

营端的能力将成为未来行业优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公司现有的持有型物业已初具规模，且

在未来几年无论在业态还是规模上将继续成长。公司将向业内标杆企业学习，总结自身经验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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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主动求变拓宽经营思路，逐步提高资产管理水平，提升资产管理价值。物业管理方面，今年

下半年一是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做好成本控制，多措并举弥补疫情所造成的的损失。二是要

聚焦非居、高标项目的市场拓展，持续改善物业管理的结构。三是大胆探索物业服务转型升级，

转变盈利模式，持续在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资本化中多元探索。以智慧理念与科技手段打

造上实服务品牌。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⑴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决议

通过，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入准则，

企业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选择仅

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以及对于最早可比期间期初（即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或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予以简化处理，即根据合同变更

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

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①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款项”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项目列报。 

②一些应收款项不满足无条件（即：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条件，将其重分类列

报为合同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将未到收款期的应收质保金重分类为合同资产（或其他非流

动资产）列报。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

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 号——收入

（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22 号）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 十 二 次 会 议 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决议通

过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项目影响金额：存货减

少 329,751,296.90 元 ； 合 同 资 产 增 加

329,751,296.90 元 ； 预 收 款 项 减 少

8,656,932,168.94 元 ； 合 同 负 债 增 加

7,980,971,285.99 元 ； 应 交 税 费 增 加

675,960,882.95 元。 

 

⑵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